
臺北市立中山女高 114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計畫 

 

壹、依據：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 年 1月 17日北市教學字第 1133033749 號函「防制學生藥

物濫用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的： 

為有效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本校確實落實三級預防輔導策略。一級預防，以「教

育宣導」為本，減少危險因子，增加保護因子；二級預防，以「關懷清查」為

本，進行高關懷群篩檢工作；三級預防，以「春暉輔導」為本，結合醫療資源，

協助戒治；並運用專業團隊合作模式投注資源於學生的關懷與輔導工作。 

 

参、執行作為： 

一、一級預防宣導 

(一)依據本校特性結合社區資源，訂定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計

畫，並陳報教育局審查。 

(二)本校成立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小組(如附件 1)，利用校務相關會

議，凝聚學校執行共識，遂行工作推展。 

(三)每學期規劃學生、教師及家長反毒教育研習，每年至少各辦理 1場次

「加強教師及行政人員反毒知能研習」、「加強家長反毒知能研習」及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教活動，並結合各種時機，實施反毒教育



宣導，並利用新生訓練、友善校園週、家長日等時機宣導防制藥物濫

用，內容置重點於教導學生拒毒技巧(避免學生因好奇而誤用)及新興毒

品與藥物濫用學生辨識之能力。 

(四) 

(1)學生識毒拒毒知能，規劃「所有班級」每年至少應接受「一次入班」

反毒宣導教育，宣導人員以教育局核發合格證書之「校園防毒守門

員」為主。全年度完成率需達 100%，並於期末考將成果資料報局。 

(2)為鼓勵學生以自主、活潑、正面態度瞭解毒品之危害及省思，規劃

上、下學期辦理相關主題海報及微電影競賽，以宣導毒品危害並加強

防制藥物濫用知能，發揮創意共同識毒、防毒及拒毒，相關辦法另

陳；並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教育局辦理之多元反毒宣導及文宣活動。 

(五)各年度依據教育局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推動要項，將藥物濫用防制議題融

入學校課程內容，如全民國防、健護與體育及生涯規劃等課程研討融入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議題，並配合課程內容施以 1堂課以上反毒認知教

學；並辦理反毒教育多元活動，針對不同學層設計不同的宣教教材及內

容，結合時事議題，豐富其內容及增加宣導密度。 

(六)每年 6月辦理反毒宣導月系列活動，以響應 6月 26日「國際反毒日」。 

(七)成立學生社團（如春暉社）並建構反毒相關網頁，透過社團及青年學子

社群網絡宣導，將反毒運動推向社會。 

(八)寒、暑假前寄發學生家長聯繫函，內容應包含「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各

項宣導，並勤與家長聯繫，掌握學生動態，避免學生偏差行為之發生。 



(九)配合教育部辦理「藥物濫用防制」認知檢測，分析學生反毒知能之成

效。 

 

二、二級清查篩檢 

(一)每學期開學 3週內經導師依據「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

要點」特定人員事實認定觀察建議原則觀察後，依特定人員類別提報特

定人員名冊，並由校長召開會議審查，第四類人員請檢附家長同意書備

查。 

(二)每月 20日前至教育部藥物濫用追蹤輔導管理系統滾動式修正特定人員名

冊並完成簽核，經各種網絡通報或觀察認定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學生，

均應納入特定人員名冊。 

(三)每月 25日前完成填報快速檢驗試劑之分發、運用及完成簽領紀錄等情

形，以完備管制措施。 

(四)每月及每學期開學、連續假期及長假後使用快速檢驗試劑依特定人員名

冊進行抽驗，初篩為陽性反應者，再行採集尿液由檢驗單位進行確認。

每學期配合指定尿液篩檢，針對學校特定人員實施尿液採集後，由檢驗

單位進行確認，另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有精神或行為異常，

經觀察或以其他方式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者，得隨時採驗。 

(五)不定期提供高風險學生之家長快篩試劑實施自主尿液篩檢，必要時可協

請學校學務人員協助判讀，或由家長或法定代理人簽署同意書委請學校

代為實施尿液篩檢工作；如篩檢陽性者，依規定由學校開案進行春暉小



組輔導相關工作。 

(六)依據「疑似毒品、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移請警察機關查處流程」，學校

發現疑似毒品、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應彙整相關資訊於知悉後 72 小

時內，於教育部校安通報網進行校安通報，並將通報資料表以傳真或電

子郵件方式通報本市少年警察隊、教育局學務校安室。 

 

三、三級春暉輔導 

(一)經各種網路接獲通報之濫用藥物學生，應於 24小時內完成校安通報（未

滿 18歲者同時進行 113法定通報)，並於 1週內完成「成案會議」，成立

「春暉小組」實施輔導，指定春暉小組成員中 1 輔導人員擔任校內「個

案管理人」，以 1案 1輔導人員方式，由各輔導人每 1至 2週對個案進行

1次以上輔導，主動於藥物濫用學生個案輔導追蹤管理系統填報輔導紀

錄，學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要求、逼迫學生休、轉學，以落實輔導

機制。 

(二)依據校園防毒通報作業重點，校長應主動掌握校內高風險學生並整合各

行政處室，親自主持「特定人員提列審認會議」、「春暉小組開、結案會

議」及「校園安全會議」等相關會議，以建構完善預警、清查及輔導機

制。 

(三)學校成立「春暉小組」實施輔導時應請家長共同參與，並採取增強家庭

(長)功能之相關措施，如親職教育、諮詢服務及宣導資訊等，並善用教

材(藥物濫用學生輔導手冊)及社會資源(輔導諮商中心、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醫療單位、警政單位、少年輔導委員會、法律扶助基金會等)，以提

供家長對毒品危害的基本知識與資源網絡，俾提升輔導成效。 

(四)個案成立春暉小組後，將學生成案會議紀錄、輔導紀錄表、轉介輔導同

意書等函文報局，並上傳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個案輔導追蹤管理系

統。 

(五)如個案輔導中斷應立即完成解管會議並函文本局，以利辦理個案追蹤及

轉介作業。 

(六)陽性確認個案經「春暉小組」輔導 3個月後，應採集個案尿液，將檢體

送至本局簽約之檢驗機構確認陰性後，管制於兩週內召開結案會議並於

會議後一週內函報本局解管，另將個案列第一類特定人員，持續追蹤輔

導，如經確認檢驗為陽性反應者，應再實施輔導一次（3個月），並協請

家長將個案轉介至衛福部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 

(七)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學校如遇涉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2級毒品

者，應告知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條第 1項規定，自動向衛福部指定

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或由教育局轉介北市聯合醫院藥癮治療中心提供

後續協助。 

 

四、強化輔導諮商網絡，建立追輔及轉介機制 

(一)學校如有用藥情況較嚴重個案，可向教育局服務團請求協助春暉輔導工

作，針對個案實施輔導方案評估建議，或透過每季個案管制會議適時說

明必要之協助。 



(二)濫用藥物學生有休(轉)學、畢(結)業、安置等情形致輔導中斷時，未滿

18歲者，依據濫用學生未完成春暉輔導離校者後續輔導流程函報教育

局，以利教育局將個案轉介至其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

(處)。18歲以上者，學校應評估個案是否需追蹤輔導、戒治及查察，再

將相關資料進行移轉，取得同意書者(未滿 18歲者應取得家長同意書、

18歲以上者應取得本人同意書)移轉至個案戶籍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無

法取得同意書者移轉至警察機關，以利個案之賡續輔導。 

(三)當發現毒品來源時，依據部頒「校園防毒通報作業重點」及「教育單位

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應立即以密件函送教育局，

落實緝毒通報。 

(四)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落實個案學校若因畢(結)業、休(轉)

學、中(輟)離未完成春暉輔導，於畢業前一個月或離校後一個月內召開

轉銜評估會議。 

 

肆、獎懲規定： 

每年 12月底前配合教育局辦理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績優選拔作業。 

 

伍、經費： 

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規劃及經費需求，由教育局專款補助及本校年度

相關預算項支應。 

 



 

陸、一般規定： 

一、案內相關表格及學校執行工作要項計畫請逕至學務校安室資訊網頁

(http://mt.tp.edu.tw/pro/Center/Default.aspx) =>表格下載區=>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業務專區，下載相關文件參考運用後，請依學校現況增修訂學校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執行辦理，或參考局頒計畫辦理。 

二、學校網頁首頁應聯結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網站。 

三、依教育部編印「特定人員（學生）尿液篩檢作業手冊」、「春暉小組輔導工作

手冊 2.0」、「『愛他請守護他』家長親職手冊」、「藥物濫用學生輔導教師手

冊」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編印「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師工作簡易手

冊」、教育部 112 年 5月 01日臺教學（五）字第 1122801946A 號令修正「各

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 

四、校園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請依教育局頒「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

檢及輔導作業要點」辦理。 

五、「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之推動為全體教職人員責任，學校各處室應就權責積極

辦理，相關分工可依現況彈性調整，惟不得全數歸責於學務人員或教官，並

請整合輔導資源網絡，針對藥物濫用學生全力輔導，並協助戒治根絕。 

六、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各項活動、會議及建立特定人員名冊時，要有完

整紀錄留存；另對於績效卓著之有功人員依權責議獎。 

  

柒、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任務小組編組名冊 

職 稱 隸屬單位  職 務 姓 名 職 掌 

主任委員 校長室 校長 張云棻 指導全盤「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工作。 

副主任委員 學務處 學務主任 許惠耳 召集並指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 

顧問 
長安東路派

出所 
所長 朱柏翰 

防制藥物濫用法規、涉案事件處理、教育宣導

等意見徵詢。 

委員 輔導室 輔導主任 李佳諭 
協助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學生輔導諮

商工作。 

委員 教務處 教務主任 王秀勻 
協助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課程與教學

工作。 

委員 總務處 總務主任 許修輔 
協助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活動場地規

劃及支援場地相關事宜。 

委員 會計室 會計主任 鍾佳鈞 
協助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並支

應各項活動經費。 

委員 家長會 家長會長 朱真慧 
統整家長志工參與「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並協助相關事務推展。 

委員 教師會 教師會長 楊淑涵 
協助推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融入課程，

並提供活動建議及相關事務推展。 

委員 學務處 訓育組長 林姿吟 
支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活動及推廣

事宜。 

委員 總務處 庶務組長 楊蕊伊 
協助「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活動場地規劃並支

援場地相關事宜。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任務小組編組名冊 

職 稱 隸屬單位 職 務 姓 名 職 掌 

委員 學務處 生輔組長 李承諺 

協助特定人員名冊調查、寒暑假家長聯繫函製

發，並協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執行、

指導學生春暉社團。 

委員 
健康與

護理科 
召集人 陳曉佩 

教師課程研討融入防制藥物濫用議題，並實施

反毒認知教學工作。 

委員 學務處 
學務創新

人力 
蔡方瑜 承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工作執行。 

 

  



附件二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各項作業時程管制表 

類別 項次 工作項目（表報名稱） 執行（陳報）時間 備考 

年
度 

1 
訂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實施計畫 

1.年度修頒。(依計畫修 

訂) 

2. 學校於開學後2 週內 

於教育局所屬機構學校 

第二代報局表單管理系 

統填報修頒情形 

本局將利用不定期訪 

視審查計畫內容 

2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績優選拔 

每年 12 月 

（相關規定另頒） 

各級學校於每年 12 

月初前薦報資料送至 

本局，由本局進行評審，

優秀作品薦送教 

育部國教署 

3 「防毒守門員」入班宣導 每年度 

每年全校各班至少入 

班宣導一次反毒課程 

每
學
期 

1 「特定人員」尿液採驗名冊 每學期開學後3週內 
依時程至藥物濫用學生個

案輔導追蹤管理系統填報 

2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

教」暨「加強教育人員及家

長反毒知能」宣教日程暨經

費需求申請表 

向本局申請 
依本局另頒計畫時程至本

局軍訓室資訊網填報申請 

每
月 

1 「特定人員」名冊 
每月20日前填報前月份資料

(完成簽核) 
依時程至藥物濫用學生個

案輔導追蹤管理系統填報 

2 「特定人員」快速試劑篩檢 
每月針對特定人員實施篩檢

並回報春暉聯絡人 

由承辦人統計快速試劑使

用數量並於25日前回報本

局 

尿
液
篩
檢 

1 
「特定人員」尿液篩檢(指定

檢驗)作業協調會 

每學期1次會議配合尿液篩檢

召開 
依時程參加協調會 

2 

「特定人員」尿液篩檢(指 

定檢驗)作業行程編組及聯 

繫表 

實施「特定人員」尿液篩檢

前 
配合教育局相關規定辦理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各項作業時程管制表 

類別 項次 工作項目（表報名稱） 執行（陳報）時間 備考 

 

3 
連續假期「特定人員」快速

檢驗試劑臨機尿液篩檢 

連續假期後實施指定或臨機

尿液篩檢，配合教育局執 

行 

各校依特定人員篩檢結果

記錄初檢結果，並造冊 

備查 

 

4 

臨機尿篩(初篩)呈陽性反應

檢體送複驗確認 

各校依學生狀況實施快篩，

初篩呈陽性時，檢體以低溫

貨到付款方式速送檢驗公司

實施複驗(隨時辦理) 

 

 

5 

個案學生於春暉輔導期間實

施尿液篩檢 

個案學生於春暉輔導期間，

每月一次將檢體以低溫貨到

付款方式送檢驗公司實 

施檢驗 

 

其
他 

1 
充實並更新學校「防制學生 

藥物濫用」網頁資料內容 隨時更新  

2 

春暉個案學校於藥物濫用 

學生輔導追蹤管理系統填報

相關紀錄 

配合春暉小組運作標準作 

業流程於系統完成紀錄填報 
 

 


